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江蓬环当罚〔2025〕 9 号
姓名：   林X伟   　　                                    

身份证号码：    44XXXXXXXXXXXX52                               

住址：  广东省XXXXXXXXXXXXXXX村                       
你于 2025 年 12 月11日 16  时，在江门市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因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进行垂钓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的规定，以上事实有 现场检查记录、调查询问笔录、检查时所拍摄的视频资料和照片资料 予以证实。本机关执法人员当场向你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对此，

☑你（单位）未作陈述申辩。

☐你（单位）提出陈述、申辩。经复核，本机关认为陈述、申辩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

☐你（单位）提出陈述、申辩，经复核，本机关认为陈述、申辩意见成立，予以采纳。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现责令你：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个人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游泳、垂钓或者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和参照《江门市实施<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细则》第六条、第七条第二项第4、7目以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的附件1《广东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第二章 水污染防治类”中“二十三、个人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游泳、垂钓或者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2.23裁量标准”的规定{罚款金额75   元=初步罚款区间的中位100元[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罚款200元以下]+初步罚款区间高低限差额200元×5%×调整系数总和[(-1.5)+（-1.0）][积极配合调查取证(-1.5),近2年没有受到生态环境部门行政处罚的（-1.0）]}，本机关决定对你处以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 柒拾伍 圆 （￥： 75 ）。
缴纳罚款方式：

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 （详见《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纳书》） 。 

逾期未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你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先向江门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再依法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执法人员： 周和平 执法证号：  19130015127     
执法人员： 易昭晖  执法证号：  19130015592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印章）

　　　　　　　　　　　　　           2025年12月10日 



